教育部與外國學校辦理短期臺灣華語研習團洽談原則
99年10月12日台文(二)字第0990158852號函修訂
1、 辦理地區：臺灣、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以外之地區。

2、 申請單位：本部各駐外文化組(含派駐人員)。 
3、 辦理方式：

(1) 由本部各駐外文化組(含派駐人員)洽邀駐地正規學制之各級主流學校籌組短期華語研習團至我國內大學校院華語文中心研習，或經由姐妹校安排華語研習課程。

(2) 研習內容須以華語正體字及臺灣文化為主。
(3) 補助經費核算方式如下：

1. 亞洲團每人每週補助57美金。

2. 非亞洲團每人每週補助90美金。

3. 研習週數以星期一至五為1週，未達1週之補助款以實際研習日數除以5(一週研習日數)加計。

4. 課堂研習時數每日至少應達3小時。

5. 補助研習週數至多8週。

6. 每團研習人數低於5人不予補助。

補助款將以核定函公告匯率折合新臺幣支給，由接待學校俟團員抵臺後檢據報部請領。

(4) 請本部各駐外單位(含派駐人員)於研習團抵臺前4週將研習計畫書(含接待學校名稱、來臺研習行程、研習學生名單、詳細課程表及經費預算表)報部審核。

(5) 研習團辦竣1個月內，由本部各駐外單位(含派駐人員)檢附參加研習學生簽名影本、經費支出分攤表、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書報部核銷。
